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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5-028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下属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湘计海盾持有的长城

银河 4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湘计海盾”）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城银河”）4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首次挂牌价

不低于以 2024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国有资产评估备案值人民币

63,632.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61）、《关于公开挂牌出售下属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3）。

二、交易进展

2025年 4月 29日，湘计海盾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以挂牌价人民币

63,632.00万元首次公开挂牌湘计海盾持有的长城银河 40%股权（以下简称“交

易标的”），挂牌期间为 2025年 4月 29日至 2025年 6月 16日。近日，根据

产权交易规则及综合评议结果，确定湖南高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受让方、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64,800.00万元，双方正式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湘

计海盾已收到全部交易价款 64,800.00万元。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湖南高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QM8FW7P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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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号湘江基金小镇

13#栋 3层（集群注册）

5．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省高速公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资本：850,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含金融借贷

业务）

8．主要股东信息：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9.9882%，湖南高

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0118%。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资产 502,220.48

负债 24,920.31

净资产 477,300.17

营业收入 769.54

净利润 27,064.14

10．关联关系：湖南高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交易相关方

转让方（甲方）：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湖南高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企业：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价款

甲方将交易标的以人民币 64,800.00万元转让给乙方。

3．价款支付

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通过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交易价款。

4．股权交割

经甲乙双方协商和共同配合，由乙方在产权交易凭证出具后在约定期限内完

成产权过户。

5．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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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解除本合同，均应按照本合同交易价款的

5%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乙方未按本合同之规定期限支付交易价款，每延迟一日，须向甲方支付交易

价款总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延迟付款超过 30日，乙方应按照本合同交易价款

总额的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甲

方同时有权解除本合同。

6．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

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促进公司合理配置资源，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

资源向主业集中，有利于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本次

交易预计带来投资收益约人民币 4.29亿元（未扣除相关税费，具体的数据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湘计海盾将不再持

有长城银河股权。

六、其他

1．为妥善完成标的股权的出售，经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公开挂牌的产

权交易所由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变更为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2．综合评议结果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